
李连和

生活在农村的父母，都已经是 80 多岁的
老人了。前几年母亲生病后，家里烧火做饭都
由父亲一人承担。可是，自从去年开始，父亲干
活也力不从心了。于是，我们兄弟三人商量，不
再让父亲烧火做饭了。父母轮流在儿子家养
老，兄弟三人每年每人负责赡养父母 4 个月。

在我们兄弟三人中，我和大哥都在城里工
作，二哥也常年在外打工。在父母养老的问题
上，我和大哥都倾向于送敬老院。去年冬天，我
为父母在城里选择了一家条件很不错的敬老
院。没想到，父母住进敬老院后，也不知道为
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母亲就像个孩子一样，
哭哭啼啼一个劲儿要求回老家。母亲不愿住城
里的敬老院，这可难坏了我。后来，父亲告诉
我，母亲不愿住城里的敬老院，是因为远离故
土、人生地不熟的缘故。没办法，在母亲的一再
要求下，我又把父母送回了农村老家。

父母毕竟年纪大了，他们的老有所养问
题，一直是我的牵挂。今年年初，我回家又和父
亲商量，母亲不愿住城里敬老院，就在家里附
近乡镇找一家敬老院养老。这回，母亲听后显
得挺高兴的。母亲说，住在家门口的敬老院好，
都是邻里乡亲的，有共同语言，说话办事方便。

于是，我急忙来到了老家的娘娘庙乡里。

经询问，这里的人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敬老院。

本乡没有敬老院，我又来到了离老家较近的
六家子镇寻找。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偏僻的
山脚下找到了镇政府投资修建、也是这里唯
一一家公立敬老院。我走进去查看，里面空空
荡荡，床铺脏烂不堪，住着的二三十人，基本
上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痴呆孤寡老人。这样
的敬老院，健康的老人肯定接受不了。后来，
我又托人询问离老家比较近的瓦房镇，回复
仍然是没有敬老院。

乡镇缺少敬老院，给家乡许多有意愿也
有条件去敬老院养老的家庭带来烦恼。一方
面，老家的老人们已经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和
泥土气息，他们不愿离开故土；另一方面，现
在老家有为数不少的空巢老人，他们不仅需
要照顾，也因没有比较合适的养老场所，令在
外工作的儿女为父母养老问题担忧。

农村养老问题，确实需要国家关怀，统筹
考虑。眼下，在我们农村老家，我的父母和许
多老人最最盼望的就是，能早日建成适合农
村老人居住的敬老院。

农村父母晚年怎安放

杨朝清

据《钱江晚报》报道，浙江东阳市区往
北 25 公里，有一个叫古渊头的村子。从新
中国成立后算起，这个村子走出了 25 名博
士 、2 0 2 位高级工程师 、副教授 、教授和
553 位大学生。要知道，村庄总共只有 2200
名村民。学风兴盛，耕读传家，昔日低调的
古村落，近日因为央视《远方的家》的一次
报道“爆红”。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失衡，
让“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
差”的“下沉螺旋”成为一种坚硬的现实。在
一些农民对“知识改变命运”缺乏价值认同
的时代背景下，“博士村”的逆袭，无疑打破
了“寒门难出贵子”的刻板印象。即使在“读
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今天，依然有一些农
民朴素地相信“只要有一个上学的，这个家
就有希望”。

对于许多农家子弟来说 ，“辍学—打
工—结婚生子—打工”成为难以摆脱的宿

命。出路单一化 、人生定型化的他们，身
不由己地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员。通
过高等教育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对
于他们来说太过遥远。在环环相扣的教
育竞争中，许多农家子弟过早地放弃、退
出。

“博士村”的教育奇迹，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当地村民对“知识改变命运”的
价值坚守与文化传承。伴随着高等教育
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尽管大学
生昔日的光环色彩逐渐褪去，但身边的
励志样本，依然能够给“博士村”的村民
形成一种强大的示范效应 ；一旦形成良
性循环，“博士村”的教育奇迹依然有被
续写的可能性。

当下许多村庄之所以对“读书有用
论”缺乏价值认同，既和地方文化中缺乏
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也和角色扮演与
心理预期之间的落差密不可分——— 农民
也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算计与权衡，当
熟人社会中的大学生过上了好日子，他

们自然会相信“读书有用论”；当身边的
大学生不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难
免会让一些农民形成“上大学不如打工”

的价值错位。

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突破阶层板
结的窠臼，需要拨亮高等教育这盏希望
之灯。尽管这条“独木桥”充满悲苦与艰
辛，但依然可以给农家子弟的人生提供
更多的出路。“高考名村”也好，“博士村”

也罢，“知识改变命运”为农家子弟提供
了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希冀，让他
们为摆脱宿命而不断拼搏、奋斗。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促进纵向社
会流动，需要提升全社会对“知识改变命
运”的价值认同。一方面，农家子弟的人
生突破，需要佳话的激励，需要“高考名
村”“博士村”这样的榜样给他们带去更
多的希望与光亮；另一方面，只有评价机
制更加科学、更加全面，城乡之间在教育
资源配置上更加均衡，农家子弟才会有
更多打破“下沉螺旋”的机会。

“博士村”打破“下沉螺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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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快推
进对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
惩戒机制建设，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这
一全方位的惩戒机制将使得“老赖”们评先
受奖从业“处处受限”。

近年来，由于部分人诚信意识缺失，执
行难局势愈发凸显。而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
实际有效执行，无形中助长了违法乱纪的不
良社会风气，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遭受贬损。解决执行难，打击老赖行为，既是
中央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具体
要求，又是最高法院的庄严承诺。相比于之
前由法院单兵作战应对老赖的局面，此次中

办、国办联合发文的力度更强，效力更广，更
能发挥威慑作用，让老赖处于全面被围剿之
势。

与传统的熟人社会不同，现代社会人的
流动性更强，流动成本更低，道德压力对违
法者的作用逐步淡化。一旦老赖脱离违规地
到其他地方工作生活，其基本上感受不到来
自熟人社会的道德压力。在这一局面下，法
院执行工作中面临的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
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被执行财产难动
的困境更加突出。如果不及时采取联动惩
戒和信用惩戒机制，无异于让失信老赖长
久逍遥法外。如某人被法院判定为失信老
赖后，其可能远离此地，外出或跨行业另谋
出路，让法院找不到人和财产。传统执行措
施等于牛栏关猫，拿精于心计、善于投机的

老赖没有办法，导致生效裁判迟迟得不到
执行，法律尊严日益受损。

这显然与依法治国的理念背道而驰，并
无利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知道，法律的权
威和作用通过裁判得以实现，任何一份生效
裁判都是对法律进行严格适用的结果，对生
效裁判的执行就是对法律的遵守和执行。无
视生效裁判规定的义务就是对法律的蔑视，
恶意规避执行是最大的不诚信。任何一家法
院的生效裁判都对当事人具有绝对的拘束
力，无论被执行人身在何处、从事任何职业、
如何变换工作都应及时执行。遗憾的是，由于
执行措施落伍，尤其是信用信息受地域限制
和部门限制，难以波及老赖可能从事的所有
行业及所参与的活动，让老赖有了可乘之机。

由此可见，对老赖进行制裁信用惩戒，

仅靠法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部门、多
行业、多手段、全领域、全方位联合行动。

如果严格执行中办国办的文件，等于补
上了短板和漏洞，打击、惩戒老赖的天罗
地网越织越密。这样的话，老赖就会面临
不能入党、不能录用为公务员、不能从事
特定行业、不能担任特定职务、不能享受
高消费等各种限制，并长久地背负信用
污点。特别是，随着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
逐渐完善，公安、金融、证券、房产等部门
与查控网络的有效对接，会让老赖处于
“裸奔”状态，财产状况、个人信息等完全
暴露在执行措施之下，进而倒逼其主动
履行义务。

简而言之，法治社会也是信用社会，
信用体系应像无形之手无处不在地约束
人们的行为，守护社会的正常运转。通过全
方位、全领域的信用惩戒，使“老赖”处处受
限、寸步难行，有利于加快打造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让诚实守信、敬畏法
律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并积
极推动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政风明显好
转，庸政、懒政得到有效遏制。新华社
记者近期在基层采访时，一些群众反
映，虽然“消极怠工”现象少了，可形
式主义的新变种“积极怠工”却在一
些地方的个别干部身上出现了。

何谓“积极怠工”？工作一切按部
就班来，不旷工，不迟到，不早退，该
开会就开会，该下乡就下乡。但就有
一条：不办实事。所以在个别地方，表
面上工作正常运转，民生诉求却迟迟
得不到解决。

为何“积极怠工”？原因主要有两
种，一是有些领导干部自身能力有
限，缺乏担当意识，没有创新精神，各
项工作推行不下去，但又怕被追究责
任，只好硬着头皮混日子，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二是个别领导干部对从严
治党新要求不适应，内心甚至有抵触
情绪，所以就“拨一拨，动一动”。

“积极怠工”危害甚大，打着正常
工作的幌子，但中央决策部署却迟迟
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群众面临的亟
待解决的难题久拖不决，损害党的形
象。这种个别现象一旦形成风气，则
会让拖沓、懒散的作风四处蔓延，严
重迟滞甚至阻碍各项工作开展。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更加凸显，利
益诉求日益复杂……需要各级领导
干部勇于担责，追求实效，做到真干、
实干、苦干、巧干，把夙兴夜寐、激情
工作作为常态，把兢兢业业、殚精竭
虑的精神贯穿各项工作中，这是党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彰
显，也是做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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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个人信息泄露，抓“内鬼”更要堵漏洞
张枫逸

“内鬼”侵犯个人信息现象频发，除了当事人见利忘义、职业道德缺失

外，更重要的是一些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企事业单位保护意识薄弱

据《新京报》报道，近年来，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高发频发，而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提供了更加便利
的条件。记者 25 日从公安部获悉，5 个月来
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3300 余人，其
中包括行业“内鬼”270 余人。

正应了那句老话，“最坚固的堡垒都是
从内部攻破的”，即使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
体系再完善，行业“内鬼”总让人防不胜防。

相比之下，抵御黑客入侵窃取信息，可以借
助技术手段筑牢“防火墙”；避免钓鱼网站骗
取信息，可以通过宣传增强公众自我保护意
识，而防范“内鬼”侵犯个人信息，尚缺乏有
效的应对措施。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对网

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了多次集中
打击，一批行业“内鬼”纷纷落网，在一定程
度上遏制了信息泄露的高发态势，但这些都
属于治标之举。从长远来看，相关部门、行业
信息安全管理亟待亡羊补牢，尽快补上责任
漏洞。

“内鬼”侵犯个人信息现象频发，除了当
事人见利忘义、职业道德缺失外，更重要的
还在于一些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企事业单
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薄弱。公民
个人信息以数据形式存在，多存储在相关系
统或平台中，如何保护它的安全以及正确的
被使用，需要审计等更多的制度来实现，谁
查询了、复制了这些信息，应该有相应的记
录。但在现实中企业的内控责任制度不完

善，审计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公民的个
人信息很容易被窃取。

近年来，银行的银行卡部和财富管理
中心成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对此，某国
有银行高管指出，在银行内部对于“内鬼”

并没有太多有效的办法，基本上靠道德约
束。虽然银行有一些制度约束，比如设定
权限、不通过邮件传输数据等，但相关业
务主管或统计人员仍可以轻松拿到客户
信息数据。此外，一些单位领导碍于情面，
不愿家丑外扬，即使发生了网络安全事
件，也大多采取内部解决的方式，“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导致内鬼愈发有恃无恐。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
安全管理责任不明确，导致一些部门和行

业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加强管理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刑法中虽然设立有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但其针对的是单位和个人违规向他人
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内鬼”

侵犯个人信息，其所在单位应该承担何种责
任，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负责人坦言，“近年来破获了这么多
行业内鬼泄露信息的案子，对单位领导的责
任很少追究。”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能止于对窃取贩
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严打，更要从制
度层面堵塞漏洞，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据介绍，全国公安机关下一步将重
点整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渠道，督
促信息服务商和相关部门行业严格落实安
全管理责任 ，加大自查自纠力度。如何督
促，显然不能靠循循善诱，必须明确单位主
体的连带责任。手下出了“内鬼”，单位及其
负责人难辞其咎，只有追究其管理失范的
连带责任，才能倒逼其加强内部管理，杜绝
监守自盗。

史洪举

对挑战法律底线的“老赖”进行信用惩戒，让其寸步难行，进而打造守

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让诚实守信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

“我有钱”

据《重庆晨报》报道，周末
上早教培训课，一个迟到的 3
岁小女孩为了进教室，两次说
“我有钱”。这让同样带孩子上
培训课的郑女士很惊讶，但前
台的老师却说已司空见惯：这
个小女孩不是第一个说自己有
钱的小朋友，说自己有钱或爸
爸有钱、妈妈有钱的小朋友已
经有好几个了。当要求得不到
满足时，他们就会说这样的话，
想让老师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漫画：薛红伟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有钱就是任性”的小大人
一旦走入社会，难保不会坑凡
事向钱看的“土豪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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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科学故事”

是科学家的分内事
新华社记者陈晨、薛天

在西安举行的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众多院士、专
家的身影出现在科普活动一线。“科学大咖”们躬耕科普，其
深厚科学素养、卓著科研成就和非凡人格魅力让科学更具
吸引力。

科学普及是传承科学思想、传播科学知识和倡导科学
方法的必要手段。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成功之路，
都源于科普在其心中播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在今年 5 月
的“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
等重要的位置。

科学家群体参与科普，将前沿科技动态转化为通俗的“科
学故事”，讲给公众听，可以增强科学的吸引力、感染力，起到
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应鼓励科学家把科普视作分内之事。

诚然，科技工作者科研任务繁重，不能奢求他们把科普当
作主业。利用多元、迅捷的传播手段积极参与科普也并非难
事——— 写一篇有影响力的科普文章，开一个科普的公众号，讲
一堂视频公开课，都不失为很好的科普方式。

客观而言，参与科普、从事科普，也是科学家与公众的“双
赢之路”。一方面，科学家可以借科普扩大自身所从事研究
的影响力，让科学研究发挥更大价值；另一方面，有了更多
受众的关注和理解，有利于为科学家营造良好 、包容的创
新氛围。

在国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当下，科学家将科
普视作分内之事，既是顺应时代的召唤，也是为自己充分施展
拳脚拓展更广阔的舞台。科学家应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
任，把科学普及作为义不容辞、一以贯之的责任，做科普不满
足于“忙活一阵子”，而是要坚持一辈子，立足于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成为更多孩子的梦想。

各级科协也应创造多种条件，让科学家参与科普的形式
与其自身研究工作更加适应，搭建他们从事科普活动的便捷
通道，使之成为科普的重要力量。新华社西安 9 月 26 日电

■新华时评

谁纵容了“血贩子”

“挟血要价”的猖狂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据《北京晨报》报道，记者暗访发现，“血贩子”在北京朝
阳公园的采血车附近做起“证贩子”的买卖。他们利用献血核
查程序的漏洞，雇人“顶包”献血。今年初，山东卫视《调查》栏
目记者曾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过半个多月暗访，摸
清了由“血贩子”操纵的买卖血液的利益链，据说上层利益链
条上的“老板”能够年赚百万。

“血贩子”的存在早已成为许多医院里公开的秘密。前段
时间，笔者的一位同事就与“血贩子”来了一次正面接触。这
位同事的亲属在北京某医院住院做小手术，预计出血量也
就在 50CC 左右，但医院仍按照最低 600CC 的血量要求病
人家属献血。由于几位亲属的检查均不合格，只能求助于“血
贩子”，同事拿着要求献血的单子刚出现在走廊里，立刻就
有“血贩子”跟上来，问需不需要“互助献血”，他们“有人”。开
出的价码是 600CC 要 2800 元，比医院的收费标准高出了三
四倍。这一金额还会根据患者的急切程度而水涨船高。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指出，“血贩子”的存在正是钻了互助献
血制度的漏洞，正常情况下，互助献血应该是输血者和献血者
相互认识，根据规定，互助献血应该由医生审核互助献血成员
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中，医生包括医疗机构甚至血液中心都
没有能力去审核献血者与用血者之间的关系，这使得血贩子钻
了空子，利用了互助献血中审核不严的漏洞，让不认识的献血
者和输血者谎称认识，从而完成血液的买卖，从中牟利。其中的
差额，大头都让“血贩子”赚走了，真正“献血”的人只能拿到很
少一部分钱。

很多医院的相关人员对于“血贩子”的存在都心知肚明，这
些“挟血要价”的人也长期活跃于各大医院的病房。既然“互助
献血”在实践中存在如此大的制度漏洞，相关医疗政策的制定
者是否应适时考虑启动相应的改革，避免医疗资源沦为“血贩
子”赚钱牟利的筹码。

■热点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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